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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名 称

海东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中心

法定 代 表 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海东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宗旨和

业务范围

承担全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监督抽查检

测、复检等工作；承担全市农业生产组织、农

产品流通组织的检测技术支持工作；承担全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标准宣传等工作。

住 所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湟源路 82号

法定代表人 文振祥

开办资金 631（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海东市农业农村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631 631

网上名称 无 从业人数 9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1 年 3 月 2 日，我单位变更了法定代表人，由卫振军变为文
振祥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一、严格执行章程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和《青海省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办法（试行）》及

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核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履行职责，以农产品

质量监测为抓手，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重点，多措并举，

强化监管，有力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二、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按照核定的宗旨和业务范

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强化监测，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强化农产

品质量常态化监测，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2021年，全市累计抽

检1599批次12834个样品，其中：蔬菜8440个样、瓜果1509个样、

食用菌225个样、畜禽产品2660个样，抽检合格率99.97%，未发

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二）推行制度，积极探索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新模式。针对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推进缓慢，生产



主体覆盖面低的情况，年初，市农业农村局与市市场监督监督管

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海东市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农发〔2020〕573号），加强食用农产品

附带合格证的市场准入，以此强化生产者主体责任，推动其树立

质量安全意识，发挥自律作用，更加有效的保障质量安全。通过

合格证制度，把生产主体管理、种养过程管控、农兽药残留自检、

产品带证上市、问题产品溯源各项环节都集成起来，把产地准出

市场准入衔接起来，由生产者在自控自检的基础上自主开具合格

证，实现农产品合格上市、带证销售。2021年，全市共出具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37970张，附带合格证上市的农产品24687.1吨，开

具主体农产品生产企业52家、合作社495家、家庭农场和种养殖

大户155家、个体农户16家。 （三）加强认证，服务海东农业产

业大局。加大“二品一标”认证工作，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

特色，把培育农产品品牌、提升特色农产品优势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大力培育“名、优、特、新”品牌。新申报绿色食品4

家企业4个产品，到期续展绿色食品企业5家33个产品，上报农业

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全市累计认证绿色食品企业27

家，认证绿色农畜产品108个，核准产量2.87万吨；申报登记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18个，认证绿色生产资料3家，创建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4个，面积30.1万亩；认证产品涵盖了

蔬菜、菜籽油、大樱桃、枸杞、鳟鱼、蜂蜜、牛肉等优势特色食

用农畜产品和冷水鱼产品，绿色食品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品牌

带动力日益彰显。 （四）宣传教育，引导绿色食品消费。组织

人员扎实开展了绿色食品宣传月、食品安全周等宣传活动，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引领绿色发展。在不同地



区、用不用方式，采取现场讲解答疑、图文展示、发放宣传资料

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年内共开展各类宣传6次，现场共设立宣

传咨询点6个（次），搭建气球彩门6个（次），悬挂横幅12条，展

出绿色知识宣传牌36块，发放宣传抽纸16000盒，发放《大美青

海生态农牧》宣传册2000册，《致全市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的一

封信》2000张，《你知我知大家知》绿色食品知识手册5000余份，

答疑群众咨询1200人次，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的良好氛围。 （五）强化监管，确保“两节”期间农产品

安全保供。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1年中秋国庆期

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青农质〔2021〕208号）和

海东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21年中秋和

国庆期间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东食药

安办〔2021〕15号）文件要求，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和职能职责，

组织六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检查工作，确保了全市“两节”期间无一起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的发生。“两节”期间全市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8

场次，悬挂横幅10条，展出宣传展板36块，发放相关宣传资料8000

余份，咨询解答530人次，受训群众达10000人。出动执法人员233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58台（次），共检查农资门店58家、蔬菜

生产基地94个、养殖场30家、水产养殖基地11家、乡村餐馆19

家、农家院12家、水产销售店4家，共检测农产品1600个样品、

216批次，其中蔬菜1017个，瓜果270个，食用菌28个，畜产品285

个样品，抽检合格率100%。对检查中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下

发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对发现来源不明、无检疫证明、无

检疫标识的动物产品，责令业主立即下柜下架，并依法处理。通



过此次检查,极大地净化了我市的农资市场,为我市中秋节、国庆

节期间的农产品食用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 （六）平台建设，

进一步加强农产品溯源。为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和输出

地建设，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印发青海省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农质发〔2021〕100号）文件，海东六县区为新建县，将新

建追溯基地采集点建设，（其中包括养殖场基地、乡镇农牧技术

服务点，屠宰加工企业），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二是积极将

生产主体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信息平台管理，目前

全市纳入平台的生产主体有132家，实施源头赋码，贴码销售，

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即时上传、远程可溯，为每一个进入流

通领域的食用农产品赋予独一的“身份证”，做到“源头可溯、

去向可追”，让广大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七）培训学

习，提升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根据海东市2021年农产品质量安全

培训方案，7月5日至7日，我科室积极组织市、县（区）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中心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30人参加了在此次培训，

培训以集中授课方式为主，观摩学习为补充，通过培训使参训学

员全面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熟练掌握检验检测技术标准，

更好的服务于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9月3日，根据省厅

通知要求，组织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人员132人，参加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线上培训。从而加快推进乡镇农产品

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夯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三、取得的

成效 认真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工作大局，大力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以检

测促监管、以执法强监管，县、乡监管检测机构共对94个乡镇的



生产基地、“两品一标”认证企业、大型农产品超市等农畜产品

抽检合格率达99.97%。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以日常

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加大监管力度。对全市农资经营门店、

养殖场、屠宰场、餐饮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全面开展检查督查，

按照绿色食品生产标准把好质量关，严格投入品使用，实行全程

质量控制，绿色生产理念逐步形成。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由于

种、养殖户分散，农业标准化生产难以实现，信息网络不健全，

各环节沟通不畅，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较大。农村成为管

理最薄弱、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最易发的地区。二是生产者、经

营者和消费者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仍然不高，农业

生产中还存在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的提升，增强农业从业人员乃至监管人员的安全意识也是目前监

管工作亟需加强的方面。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监管力度，全力为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筑牢基础。一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力度，充

分发挥县级农产品检测中心的作用，扩大抽样范围，增加品种、

数量，开展县（区）交叉抽检行动，进一步压实生产者的主体责

任。二是有力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按照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深入开展农药残留、兽用抗菌药、生猪屠宰、“瘦肉

精”、生鲜乳和农资打假等专项整治行动；公布一批农资打假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典型案例，增强生产主体和经营者的知

法、守法和规范经营意识。三是加强监管，继续巩固我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在99%以上和全年未发生一起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件的良好成果，结合市、县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突出关键环节，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建立健全诚信体系，有效



实施农产品的源头监管。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 情 况

无

填表人： 牟三旦 联系电话：139****8585 报送日期：2022 年 03 月 11 日


